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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0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9_9D_A2_c79_160912.htm 一、招生类别 1.公费全日制研

究生。录取的此类学生占用招生单位当年的研究生国家计划

，在学期间的待遇与内地(祖国大陆)的研究生相同。根据考

生报名情况和考试成绩，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原则上不少

于3-5名，其他招生单位酌情参照执行。 2.自费全日制研究生

、自费兼读(在职)研究生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自费研究

生招生人数由招生单位自行确定。 各招生单位要按照《财政

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〉

的通知》(财教〔2006〕129号)及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

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教〔2005〕325

号)文件规定，设置研究生奖学金，制订遴选办法，以学生考

试成绩为主，兼顾其他因素。奖学金办法可与录取公费全日

制研究生统筹考虑。 二、收费标准来源：www.examda.com 自

费全日制研究生的学费标准由招生单位参照本单位招收同类

专业委托培养研究生的标准核定；自费兼读(在职)研究生的

学费标准，由招生单位根据以上标准和教学计划折算核定。

具体收费标准，由招生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确

定。各招生单位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。 住

宿费由招生单位按批准的标准收取。 招生单位须根据批准的

收费项目和标准，在招生专业目录中注明。同时，对公费全

日制研究生提供的奖学金金额及本校所设优秀港澳台研究生

奖学金金额也一并予以注明。 三、考生报考资格 1.香港、澳

门或台湾永久居民。 2.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(以下简称硕



士生)须具有与内地(祖国大陆)学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

历，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。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(以下简

称博士生)须具有与内地(祖国大陆)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

等学历，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下。 报考自费全日制研究生及自

费兼读(在职)研究生的考生年龄由招生单位自行确定。 3.品

德良好、身体健康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4.有两名副教授

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。 四、招生单位 具有硕士或

博士学位授予权，学习、住宿及其他生活条件符合招收来华

留学生要求的招生单位，经招生单位主管部门核准招生基本

条件，并经教育部备案后，可以招收港澳台研究生。 凡拟初

次面向港澳台招收研究生的招生单位须将备案报告于2006

年11月10日前分别报送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和高校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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